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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案 

山西安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

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： 

我受董事会委托，向各位提交关于公司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，请予以审议。 

一、担保情况概述 

漳州龙泰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龙泰公司”）系公司与福建漳龙

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漳龙集团”）于 2024 年 5 月共同投资成立的一家供应

链贸易公司，注册资本 10,000 万元，其中，公司持股 49%，漳龙集团持股 51%。 

龙泰公司为满足自身日常运营及业务开展的资金需求，拟向工商银行股份有限

公司漳州龙江支行申请融资贷款，贷款最高额为人民币 5亿元，贷款期限为 12 个月，

公司与漳龙集团拟按照持股比例共同为其提供担保，担保方式均为连带责任保证

担保，其中，公司为其提供的担保最高额为 2.45 亿元。 

由于公司委派副总经理王俊峰先生担任龙泰公司的副董事长，根据《上海证

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的有关规定，龙泰公司构成公司关联方，本次提供担保

构成关联担保。 

二、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

龙泰公司成立于 2024 年 5 月，注册地址为福建省漳州市龙文区漳华东路 333

号综合楼 5103 室，法定代表人陈毅坚，目前注册资本为 10,000 万元，经营范围

包括：供应链管理服务；金属材料销售；金属链条及其他金属制品销售；有色金

属合金销售；化工产品销售（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）；炼焦；石油制品销售（不

含危险化学品）；煤炭及制品销售；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；金属矿石销售等。 

龙泰公司成立尚不足一年，暂无经审计的财务数据。 

三、本次担保的主要内容 

1、所担保的主债权：贷款最高额为 5亿元，贷款期限为 12 个月，自实际提款日

起算。公司按持股比例提供担保最高额为 2.45 亿元。 

2、担保范围：包括主债权本金、利息、复利、罚息、违约金、损害赔偿金等

费用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。 

3、担保方式：连带责任保证。 

4、担保期间：自主合同项下的借款期限届满之次日起三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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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审议情况 

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召开了专门会议，对该事项进行了核查，一致认为：本公司

本次拟按照持股比例为龙泰公司提供担保，主要是为了满足龙泰公司融资业务的

需要，保证其生产经营的正常运作和资金需求；龙泰公司目前经营状况良好，具备

持续经营能力，本次担保风险可控；同意公司按照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

及《公司章程》等相关规定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、股东大会审议。 

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 2024 年第四次临时会议及第十一届监事会 2024 年第三次

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》。本次担保虽构成

关联担保，但不涉及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董事及关联股东。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

授权管理层全权办理本次提供担保的相关事宜。因前述融资及担保事项正在商谈中，

若最终债权银行及具体担保事项发生变化，公司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 2.45

亿元担保额度内审议为龙泰公司提供担保的具体事宜。 

龙泰公司申请融资是为了满足自身日常运营及业务开展的资金需求，双方股东按

持股比例共同为其提供担保，是为了满足其融资需求，促进龙泰公司快速拓展业务，

实现持续稳定发展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。公司董事会已审慎评估

龙泰公司的经营能力及未来的偿债能力，认为本次担保不存在重大风险，同时也将

密切关注龙泰公司的经营和财务状况，确保担保风险可控。 

以上议案提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予以审议。 

 

         山西安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董   事   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二四年八月二十一日 


